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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架組立及拆除安全步驟圖－扶手先行工法 

一、施工架組立及拆除之安全設備： 

（一）先行扶手框（以國內常見之推進式工法為例）： 

1.先行扶手框區分為第 1 型（符合先行扶手框要求且可勾掛安全帶設備）及第 2

型（符合先行扶手框要求但不可勾掛安全帶設備），雇主應依規劃之使用需求及

考量施工人員安全，設置適當型式之先行扶手框。 

2.先行扶手框應具足以防止人員墜落之構造及強度，建議內容如下： 

（1）構造部分： 

A.先行扶手框由杆柱、上橫杆、中橫杆（或交叉桿）及掛具等構件構成（如

圖 1）。 

B.掛具應為堅固，使用中不易脫落者，在先行扶手框強度測試受力 100 kg

時，不得有損壞或脫落之情形。 

C.先行扶手框裝設於施工架之框架時，上橫杆高度應於踏板以上至少 90公

分，另外，自先行扶手框之中間部等有墜落之虞者，應於中間部等設置

中橫杆或交叉桿等，以構成得以有效防止墜落之構造。如採用中橫杆，

上橫杆與中橫杆、中橫杆與工作臺間之距離須小於 50公分；採用交叉桿

時，任一開口之面積須小於 0.5 平方公尺，且其內接圓之最大直徑不得

大於 60公分。 

（2）強度及變位試驗： 

A. 將先行扶手框固定於實驗構台或立架上，施以 30公斤之水平拉力，其

變位不得超過 10公分；施以 100公斤時，須靜置 30秒，其變位不得超

過 45公分。 

B. 對於作為鉤掛安全帶使用之先行扶手框（即前述第 1 型），除前項試驗

外，應於使用前以 170cm之安全繩及質量 100kg（高度約 130公分）之

沙包，懸吊於先行扶手框之高度為附工作板橫架上方 90cm 且水平對稱

位置，將沙包提升至於懸吊高度模擬人體自由落下，確認先行扶手框與

掛具是否未折損或脫落，且墜落之沙包未接觸地面，以符合先行扶手框

動態安全強度測試。 

（二）背負式安全帶： 

1.背負式安全帶需符合 CNS 14253 Z2116。 

2.搭配使用雙掛鉤之安全掛繩。 

3.欲使用具緩衝包之安全掛繩時，應考慮人員作業位置與地面間之淨空是否足夠，

以避免人員墜落時有觸及地面之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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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施工架組立安全步驟圖（如圖 2）。 

三、施工架拆除安全步驟圖（如圖 3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：先行扶手框構造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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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：施工架組立安全步驟圖（扶手先行工法） 



 

4 

15公分 



 

5 



 

6 

圖 3：施工架拆除安全步驟圖（扶手先行工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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